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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财政扶持产业发展政策的若干规定
(试行)
为统一规范全市产业扶持政策资金投入、运作和管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激励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总体要求
(一)根据国务院及省政府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文件精神，我市已出台的相关产业扶持政策在政策过渡期满后，新制定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促进服务业发展、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等专项产业扶持政策均遵循本规定。
(二)产业扶持政策制定应按照“由引进资本向引进人才、技术、项目并重转变，由事后为主向事前、事中介入并重转变，由分散使用向统筹使用转变，由无偿使用向阶段扶持、全程服务并重转变，由直补企业向创造外部环境并重转变”的思路，实现“拨款变投资、资金变基金”，进一步优化财政资金投入结构。
(三)坚持政策传承和政策创新相结合、市场主体与政府引导相给合、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的原则，使产业扶持政策更好地适应我市产业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
(四)实行市和县区、开发区政策联动。市“抓大放小”，收缩战线、集中投入;县区、开发区“跟进补充”，与市扶持政策衔接配套、捆绑投入，发挥全市产业扶持政策整体推进效应。
(五)各产业政策执行部门要依据经济发展形势和产业发展状况，每年对产业扶持政策分别提出动态调整意见。
(六)各产业扶持政策资金以当年财政实际安排数为准，实行总量控制。
(七)有偿方式投入收回的资金，作为下年度安排产业扶持政策资金来源之一。
第二条风险控制
(一)建立风险容忍机制，对采取基金、“贷转补”、财政金融产品等有偿方式投入的资金，允许存在一定比例无法收回和偿还的情况。
(二)建立风险补偿与预警机制，降低风险投资成本，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保证财政有偿资金良性运转。
第三条管理职责
(一)财政部门负责设计政策总体框架，明确扶持方式和政策资金总量。
(二)各产业政策执行部门根据本规定，提出专项资金的投入重点，拟定具体政策条款和实施细则。
(三)各产业政策执行部门应会同市财政等部门强化政策执行的日常监管，确保资金真正落到实处、发挥最大效益。
(四)各产业政策执行部门负责政策资金年度绩效评价工作，并按相关规定报财政部门备案，财政部门选取部分政策资金项目进行再评价，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
第二章扶持方式
第四条运作方式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采取基金、“贷转补”、财政金融产品和事后奖补等多种运作方式，鼓励以基金投入方式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跟进，发挥财政资金放大效应。
第五条基金投入
(一)各产业政策执行部门会同市财政局、市金融办提出年度政府投资基金投入计划和实施方案。
(二)政府投资基金由市政府指定的市属国有企业受托管理，本着“政府引导、科学决策、控制风险”的原则，主要用于我市优势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科技型初创企业等重点领域。
(三)各产业政策执行部门所设计的实施细则应符合《芜湖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
第六条 “贷转补”投入
(一)各产业政策执行部门会同市财政局提出年度“贷转补”资金投入计划和实施方案。
(二)“贷转补”投入方式是通过“设定具体目标、合同管理、先通过商业银行委贷专项资金、绩效考核后再全部或部分转作补助”的财政资金拨付方式。
(三)各产业政策执行部门应建立绩效评价机制，会同市财政等部门对“贷转补”到期项目进行综合绩效评审，并根据评审结果提出处理意见。
(四)各产业政策执行部门要依据《芜湖市财政资金“贷转补”管理办法(试行)》，结合重点扶持产业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操作细则。
第七条财政金融产品投入
(一)财政金融产品是指将财政资金与信贷、担保、保险、商业保理、融资租赁等各类金融产品相结合，实现财政资金放大效应的财政投入方式。
(二)各产业政策执行部门会同市财政局、市金融办提出年度财政金融产品投入计划和实施方案。
(三)为规范财政金融产品运作和管理，各产业政策执行部门要针对所设计的财政金融产品，制定具体的操作细则。
第八条事后奖补投入
(一)事后奖补政策仅限于上级政府明文规定要求出台或有重点考核任务要求，以及市政府已出台且仍具有执行效力的奖补政策。
(二)市级出台的事后奖补政策，单个政策奖补额度原则上不少于50万元。
(三)县区、开发区应按照统一性、均等性、协调性的要求，制定与市级政策衔接配套的小额事后奖补政策，并负责资金兑现。
(四)事后奖补政策结合年度产业发展重点设定并进行动态调整，奖补额度一般应与产出效益等设定目标挂钩。
第三章附则
第九条对投资总量大、产业关联度高、对全市经济拉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可另行确定针对性政策给予支持。
第十条本规定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本规定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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